
一、新准则规定的外币报表折算方法

新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9号———外币折算》没有明

确规定外币报表折算应该采用什么方法进行折算，但在第十

二条规定：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和负债项目，采用资产负债

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所有者权益项目除“未分配利润”项目

外，其他项目采用发生时的即期汇率折算；利润表中的收入

和费用项目，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折算；折算产生的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在资产负债表中所有者权益项目下

单独列示。这实际上是规定了外币报表折算应当采用现行汇

率法。

尽管新准则对外币报表折算方法作了详细唯一的规定，

但新准则第十一条对外币交易会计处理的规定又让人费解。

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对外币货币性项目

和外币非货币性项目进行处理：（一）外币货币性项目，采用

资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折算；（二）以历史成本计量的外币

非货币性项目，仍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折算，不改变

其记账本位币金额；（三）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外币非货币性项

目，采用公允价值确定日的即期汇率折算。

此种规定对于处理母公司与集团外的企业进行的外币

交易，是很好理解的。但是，若一项外币交易是母子公司之间

的交易，尤其是外币非货币性交易，则让人无所适从。例如：

中国母公司（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有一批以港元按历史

成本计价的存货，它的一美国子公司（以美元为记账本位币）

从母公司购入一部分存货。在编制合并报表时，按新准则第

十二条规定，母公司应采用现行汇率法将子公司购入的存货

按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成人民币，但母公司未销售

的同类存货仍然按其购入时的历史汇率折算成人民币，这就

使得母公司对同一批存货采用历史汇率和现行汇率同时计

价，显然是不合理的。同样，如果子公司从母公司购入以公允

价值计量的股票、基金等非货币性项目，也会导致同种股票、

基金按不同汇率折算计价的情况。如果这种关联方外币非货

币性交易较多，则会严重扭曲财务报表的可靠性和真实性。

因此，要适应新准则第十一条规定，外币报表折算就应采用

时态法折算。

二、我国外币报表折算方法的现实选择

外币报表折算方法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功能货币的确定

以及所处的会计环境。对我国来说，跨国公司主要以国有大

型企业为主。目前这些跨国公司大部分是在国外设置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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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资料：A公司为一家

全民所有制企业，目前执行的

是《企业会计制度》，公司以

2007年3月30日为改制基准日，

进行了相应的审计和资产评

估，并以评估后的净资产折股。

A公司拥有B公司80%的股权，

“长期股权投资———B公司”账

面价值为800万元。B公司账面

净资产1 000万元，改制时评估

价值为1 200万元（其中，可辨

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为1 100

万元）。由于B公司为有限责任

公司，不根据评估结果调整账

务，因此B公司的账面净资产

仍为1 000万元，A公司享有的B

公司所有者权益的份额仍为

800万元。A公司根据资产评估

结果进行了相应的账务处理，

有关问题如下：

问题一：A公司根据评估结果进行调账时，“长期股权投

资———B公司”评估增值部分160万元（200伊80%），是增加投资

成本还是增加股权投资差额？

依照《企业会计制度》的相关规定，按权益法核算的长期

股权投资，应将初始投资成本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

益的份额的差额（即股权投资差额），调整该长期股权投资的

初始投资成本，调整后的成本为新的投资成本。经过调整后，

“长期股权投资———B公司”的投资成本仍为800万元，“长期

股权投资———B公司”的股权投资差额为160万元。

问题二：A公司变更为股份公司以后执行新的企业会计

准则，此时，如何处理评估增值产生的股权投资差额？

笔者认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8号———首次执行企业

会计准则》第五条，对于首次执行日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分

别按下列情况处理：淤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

并》属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长期股权投资，尚未摊销

完毕的股权投资差额应全额冲销，并调整留存收益，以冲销股

权投资差额后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作为首次执行日的认

定成本。于除上述淤以外的其他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

投资，存在股权投资借方差额的，应将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余

额作为首次执行日的认定成本。

问题三：假如股权投资借方差额转为长期股权投资的投

资成本，在对长期投资进行减值测试时，如果B公司原引起增

值的资产出现了减值，是否一定要计提减值准备？

笔者认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应

综合考虑B公司的价值，若B公司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不低于

1 200万元，也就是说A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B公司”的

可回收金额不低于960万元，则A公司将不用计提减值准备，

因此无需单独考虑B公司原引起增值的资产的价值变化。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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